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及时了解和掌握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情况、实施效果、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根据《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晋政办明传〔2025〕10号）要求，按照“谁起草、谁负责”的原则，晋江市农业农村局现组织对《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等4份以市政府（含政府办）名义发布、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开展清理工作（清理目录见附件）。清理工作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公众参与的原则，现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如您有意见或建议，请于2025年6月17日前通过电话、信函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反馈至晋江市农业农村局（来信请注明“晋江市农业农村局2025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意见”字样）。

地址：晋江市青阳街道新华街177号

电话：0595-85681140

邮箱：jjnyzgk@163.com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025年6月6日

附件：

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　号
	起草责任单位
	备注

	1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
	晋政办〔2020〕25号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有关规定的补充通知
	晋政办〔2021〕31号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3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近海捕捞渔船组织化生产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晋政办〔2022〕10号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4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农业农村投资项目管理导则（试行）的通知
	晋政办规〔2022〕2号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